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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
国际法依据研究

唐　 尧１　 夏立平１

（１． 同济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 北冰洋海冰消融使得北极航道得以开通，而北极航道的利用也带来了相应的治理需求。
作为世界航运大国，中国在北极享有航行、航行中的安全保障和环境保护以及航行中的搜寻和

救助权利义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国际准则》等国际法律制度为中国

参与北极航运治理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现有国际法依据主要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展开，
同时它们还显现出了从软法向硬法过渡以及全球性条约区域化的特征。 基于此，中国可以通

过加强与北极国家合作以及提升本国履约能力等方式，充分利用相关国际法依据，积极参与北

极航运治理。
关键词：中国；北极；国际法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０８－００５１－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７；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参与北极地区开发的理论与方略研究”（１４ＢＧＪ０２６）、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国家海

洋局国家专项“南北极环境综合考查”子专题“极地地缘政治研究”（ＣＨＩＮＡＲＥ２０１７－０４－０５－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尧（１９８７—），男，山东济南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与全球治理；夏立平（１９５５—），
男，江苏泰兴人，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亚太安全、海洋安全。
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 ２０１４：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 ／
ｐｄｆ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５ ／ ｓｙｒ ／ ＳＹＲ＿ＡＲ５＿ＦＩＮＡＬ＿ｆｕｌｌ＿ｚｈ．ｐｄｆ。
②　 北极航运治理范围不仅限于北极航道范围，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
ｔｅｒｓ”， Ｍａｙ．１５，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 ／ ｐｏｌａ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ＯＬＡＲ％２０ＣＯＤＥ％２０ＴＥＸＴ％２０ＡＳ％２０ＡＤＯＰＴＥＤ．ｐｄｆ。

　 　 过去几十年间北冰洋海冰经历了逐渐消融

的过程。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报告显示，
１９７９—２０１２ 年间北极年均海冰范围有所缩小，
缩小速度很可能是在每十年 ３．５％至 ４．１％的范

围内。①由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变化使得北极航

道得以开通，然而海上航行及其可能引发的海

洋环境污染和海上遇难等问题也带来了相应的

治理需求。②中国是世界航运大国，参与北极航

运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国际法，中国在北

极航运治理中的权利义务主要涉及航行、航行

中的安全保障和环境保护以及航行中的搜寻和

救助三个方面的内容。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

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包括《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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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斯瓦尔

巴德条约》（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ｙ）（以下简称《斯约》）
和《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国际准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以下

简称《极地规则》）等，同时结合缔约国实践进行

实证分析，进而在归纳相关国际法依据特征基

础上简要探讨中国的参与路径。

一、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

有关航行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有关航行的国际

法依据主要有 《公约》 和 《斯约》。 《公约》 在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８２ 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上制定，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生效。 《公
约》对缔约国在不同海域的航行权利和义务做

出了规定，包括领海的无害通过权，“在本公约

的限制下，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①国际航

行的海峡的过境通行权，“在第 ３７ 条所指的海

峡中，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
过境通行不应受阻碍”；②群岛水域的无害通过

权，“在第 ５３ 条的限制下并在不妨害第 ５０ 条的

情形下，按照第 ２ 部分第 ３ 节的规定，所有国家

的船舶均享有通过群岛水域的无害通过权”；③

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权，“在专属经济区内，
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在本公约有

关规定的限制下，享有第 ８７ 条所指的航行和飞

越的自由”；④公海的航行自由权，“公海自由对

沿海国和内陆国而言，除其他外，包括航行自

由”。⑤ 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船舶在北极海

域航行享有上述权利。
北极航道指穿过北冰洋，连接大西洋和太

平洋的航道，包括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和穿极航

道。 东北航道是指西起冰岛，经巴伦支海，沿欧

亚大陆北方海域向东，直至白令海峡的航道。
东北航道东段地处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或领海

内，俄罗斯称其为“北方海航道”。 北方海航道

可以理解为东北航道的重要一部分。 西北航道

是指沿美洲北部海岸，经加拿大北极群岛中的

水道，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 西北航道

由不同航线组成，北极理事会（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９ 年的《北极海运评估报告》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对此做出了分类，其中就包

括东起兰开斯特海峡，经巴罗海峡和皮尔海峡

等，再经阿蒙森湾的航线 ３Ａ。⑥ 穿极航道是指

北方海航道和西北航道以外，穿过北冰洋中部

海域的航道。 由于北方海航道北部边界与俄罗

斯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北部边界一致，因此

穿极航道位于俄罗斯北方海航道以外的北冰洋

公海上。
迄今为止，中国对北极航道的利用限于东

北航道和穿极航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中国第五次北

极科学考察中，“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成功穿越

了东北航道，去程航线经过了白令海、白令海

峡、楚科奇海、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捷夫海和喀

拉海等海域，返程航线利用了穿极航道，创造了

抗冰船独立航行穿极航道的历史。⑦ “雪龙”号
此次行使的航行权利主要涉及《公约》规定的国

际航行的海峡的过境通行权、专属经济区的航

行自由权、领海的无害通过权、公海的航行自

由权。
中国在行使上述航行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

相关义务，如行使过境通行权时“应遵守一般接

受的关于海上安全的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包
括《国际海上避碰规则》”⑧；行使无害通过权时

“应遵守所有这种法律和规章以及关于防止海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公约》第 １７ 条。 《公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还做出了关于内

水的规定，“如果按照第 ７ 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

原来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则在此种水域

内应有本公约所规定的无害通过权。”
《公约》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
《公约》第 ５２ 条第 １ 款。 《公约》第 ５３ 条第 ２ 款还做出了

关于群岛海道通过权的规定，“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在这种海

道和空中航道内的群岛海道通过权。”
《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
《公约》第 ８７ 条第 １ 款 ａ 项。
王泽林著：《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７ 页。 北极理事会是一个由北极国家组成

的政府间论坛，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在加拿大渥太华成立。
张侠等：“我国北极航道开拓的战略选择初探”，《极地研

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７１ 页。
《公约》第 ３９ 条第 ２ 款 ａ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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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碰撞的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①；行使航行自

由权时“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

利益，并适当顾及本公约所规定的同‘区域’内
活动有关的权利”②。

然而，中国行使《公约》赋予的航行权利受

到了北极航道沿海国国内政策法规的影响。
就东北航道（北方海航道）而言，俄罗斯通过扇

形原则、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法等依据对北

冰洋沿岸水域提出主权及主权权利要求。③ 同

时，俄罗斯认为构成北方海航道的维利基茨基

海峡、绍卡利斯基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捷夫

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不属用于国际航行的海

峡，因而不适用《公约》的过境通行制度。 美国

则认为，北方海航道包括用于国际航行的海

峡，过境通行制度适用于经过这些海峡的

航道。④

在实践中，俄罗斯已通过多项国内法加强

其对北方海航道的控制。⑤ 俄罗斯 １９９１ 年颁布

的《北方海航道海路航行规章》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以下简称《１９９１ 年规章》）规定，“在维

利基茨基海峡、绍卡利斯基海峡、德米特里·拉

普捷夫海峡和桑尼科夫海峡，航行条件和冰情

复杂，为确保航行安全，规定强制破冰领航。”⑥

但俄罗斯 ２０１３ 年颁布的《北方海航道水域航行

规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以下简称《２０１３ 年规

则》）对《１９９１ 年规章》进行了修改，⑦去掉了相

关内容，使得外国船舶可以不需要提供破冰船

领航服务进行独立航行。⑧

随着俄罗斯相关国内法规定的调整，中国

船舶可以在东北航道独立航行。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中

远集团有 ５ 艘船 ６ 个航次通过东北航道，但为

了保障航行安全，都使用了俄方破冰船的领航

服务。
就西北航道而言，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加

拿大政府通过一系列声明和报告强调西北航道

属于其历史性内水。 同时，加拿大也通过国内

法加强对西北航道的控制，如 １９７０ 年加拿大

《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Ａｒｃ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和 ２０１０ 年《加拿大北方船舶交

通服务区规章》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Ｖｅｓｓｅ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Ｚｏ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以下简称《２０１０ 年规

章》）。 加拿大认为西北航道不适用《公约》的

过境通行制度和无害通过制度。 １９８５ 年经修改

的《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第 ２３ 条规定，“当污

染防治官员有合理理由怀疑船舶已经违反本法

或规章的任何条款……经总督同意，污染防治

官员可扣押在北极水域任何地方或加拿大领

海、内水或内陆水的该船舶和所载货物。”⑨

《２０１０ 年规章》规定，“凡下列情况必须提交航

行计划报告：（ａ）当船舶即将进入加拿大北方船

舶交通服务区……”􀃊􀁉􀁒可见，这些规定都表现出

了强制性特征。
加拿大通过国内立法加强对西北航道控制

的做法并未完全影响他国航行权利的行使。 美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公约》第 ２１ 条第 ４ 款。
《公约》第 ８７ 条第 ２ 款。
郭培清、管清蕾：“探析俄罗斯对北方海航道的控制问

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９６
页。 关于北极航道沿岸国对航道所在水域法律地位的主张和北极

航道沿岸国对航道法律地位的主张区别的分析，参见：白佳玉：
“我国科考船北极航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４ 年

第 ５ 期，第 ９５－９７ 页。 本文主要关注北极航道沿岸国对航道法律

地位的主张。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Ｊａｎ．
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ｓ．ｏｒｇ ／ ｉｒｐ ／ ｏｆｆｄｏｃｓ ／ ｎｓｐｄ ／ ｎｓｐｄ－６６．ｈｔｍ．

相关法规包括 １９７１ 年《苏联海运部北方航道管理局法

令》、１９８４ 年《保护苏联经济区法》、１９９３ 年《船只在海港及其附近

航行和抛锚的一般规则》等。 参见刘惠荣、董跃著：《海洋法视角

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ＣＨＮ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Ｓｅｐｔ． １４， １９９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ｔｉｃ－ｌｉｏ．ｃｏｍ ／ ｄｏｃｓ ／ ｎｓｒ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ｕｌｅｓ＿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ｅａ⁃
ｗ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ａ＿Ｒｏｕｔｅ．ｐｄｆ．

ＣＨＮ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Ｊａｎ． １７，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ｃｔｉｃ－
ｌｉｏ．ｃｏｍ ／ ｄｏｃｓ ／ ｎｓｒ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５１８５８０６ｅｎ－Ｒｕｌｅｓ＿ｕｎｏｆ．ｐｄｆ．

张侠等：“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到许可证制度———俄罗斯北

方海航道法律新变化分析”，《极地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２７２
页。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ｒｃ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ｐｒ． １，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 ｌａｗｓ－ｌｏ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ｃ．ｃａ ／ ＰＤＦ ／ Ａ－１２．ｐｄ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Ｖｅｓｓｅ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Ｚｏ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ｌ． １，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ｓ－ ｌｏｉ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ｃ．ｃａ ／ ＰＤＦ ／ ＳＯＲ－２０１０－１２７．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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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欧盟就对西北航道持有航行自由的立场。
１９８５ 年美国政府准备让“极地海”号（Ｐｏｌａｒ Ｓｅａ）
破冰船横穿西北航道，就此向加拿大政府提前

联络沟通。 加拿大政府要求美国必须提出通航

申请，美国政府置之不理，并回应称，“美国政府

相信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适用相同的航行规

则。 它们都是国际海峡……”①最终“极地海”
号在未向加拿大提出通航申请的情况下完成了

从格陵兰到波弗特海的航行。 就西北航道航行

其他实践来看，俄罗斯、巴哈马、瑞典等国破冰

船的穿行均事先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批准。②

此外，为规制各国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经

济活动，英国和美国等 １８ 个国家于 １９２０ 年签

署了《斯约》。 中国于 １９２５ 年成为《斯约》缔

约国，与其他缔约国就该条约区内的航行、科
考和资源利用等议题展开了国际合作。③ 其

中，《斯约》第 ３ 条规定了缔约国国民享有平等

自由进出条约区内的水域、峡湾和港口的权

利，同时还规定“尽管挪威可能实施任何有关

沿海贸易的法规，驶往或驶离第 １ 条所指地域

的缔约国船舶在去程或返程中均有权停靠挪

威港口，以便运送前往或离开该地区的旅客或

货物或者办理其他事宜。”据此，中国享有在该

条约区完全的航行自由的权利，以及在相关水

域过境的权利。④

可以看出，《公约》是中国船舶在北极海域

航行的最重要法律依据。 特别是中国对穿极航

道的利用几乎不受北极航道沿海国影响，因而

可以成为中国利用北极航道的重要方式。 就北

方海航道和西北航道法律地位而言，如果这两

条航道的海峡被定义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国船舶在这些海峡航行将受到海峡沿岸国较

小的影响。 鉴于俄罗斯相关国内立法的强制性

有所减弱，而加拿大相关国内立法显现出了一

贯的强制性特征，中国可以在利用东北航道基

础上逐步开展在西北航道的航行活动。 总之，
在运用国际法参与北极航运治理中，坚持北方

海航道和西北航道的主要海峡为用于国际航行

的海峡符合中国的利益。

二、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关于

安全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关于安全保障和环

境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主要有《公约》、国际海事

组织主持签订的部分国际条约以及相关软法。
在国际条约层面，《公约》第十二部分就海

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做出了一般性规定。 例

如，《公约》第 １９２ 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

海洋环境的义务。”作为船旗国，中国应履行义

务涉及《公约》第 ２１７ 条的规定，如确保悬挂本

国旗帜或在本国国内登记的船只遵守相关的国

际规则和标准以及法律和规章。⑤ 作为港口国，
中国应履行义务涉及《公约》第 ２１８ 条的规定，
如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形下，本国可对他国船只

相关违法行为提起司法程序。⑥

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主持签订的部分国际条约也是中国参与

法律依据的组成部分。⑦ 在安全保障方面，１９７４
年第五次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上制定了《国际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ｔ Ｓｅａ） （以下简称 ＳＯＬＡＳ 公

约）。 ＳＯＬＡＳ 公约是为保障海上航行船舶上的

人命安全，在船舶结构、设备和性能等方面规定

统一标准的国际公约，由 １３ 条正文、１ 个附则和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江萍：《西北航道的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论文，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４－２５ 页。
郭培清等著：《北极航道的国际问题研究》，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ｔａｌｙ，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ｐｉｔｓｂｅｒｇｅｎ 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ｉｓ ９ｔ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ｙ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ｅｎ． ｎｏ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ｙ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ｅｎ＿ｄｏｋ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Ｌｅｇａｃｙ ／ Ｔｈｅ＿Ｓｖａｌｂａｒｄ＿Ｔｒｅａｔｙ＿９ｓｓＦｙ．ｐｄｆ．

陆俊元、张侠著：《中国北极权益与政策研究》，时事出版

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３１ 页。
《公约》第 ２１７ 条第 １ 款。
《公约》第 ２１８ 条第 １ 款。
国际海事组织最早于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成立，原名称为“政府

间海事协商组织”，后于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将名称改为国际海事组织。
中国从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正式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参见梁西著：
《梁著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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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个附录组成。① ＳＯＬＡＳ 公约适用于经授权悬

挂缔约国政府国旗的船舶。② ＳＯＬＡＳ 公约同时

规定了其不适用的船舶，包括军用舰艇和运兵

船以及总吨位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货船等。 中国于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７ 日缔结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 中国应履

行的船旗国义务体现在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附则中，如
各国船舶提供有效的船舶证书，包括客船安全证

书、货船构造安全证书和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等。
ＳＯＬＡＳ 公约还规定，“持有根据本章第 １２ 条或

第 １３ 条所发证书的每艘船舶，在其他缔约国港

口时，应受该国政府正式授权的官员监督”。③

在环境保护方面，国际海事组织于 １９７３ 年通

过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以下简称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旨

在努力制止故意的石油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

洋，并减少失事排油，由 ２０ 条正文、２ 个议定书

和 ５ 个附则组成。 由于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并没有生

效，１９７８ 年国际海事组织修订通过了《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ｆ １９７８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１９７３） （以下简称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中国于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１ 日缔结了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中国 应 履 行 的 船 旗 国 义 务 也 体 现 在 了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附则中，如“每艘 １５０ 总吨及以

上的油船和每艘 ４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应备

有主管机关认可的《船上油污应急计划》”。④

另外一个与北极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

条约是 ２０１３ 年的《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

作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以下简称《油污协定》）。 《油污协定》缔约国为

北极国家，但该条约第 １７ 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开

展与非缔约国的油污预防与反应合作。⑤ 据此，
中国也可以参与北极航运治理中的环境保护。

国际海事组织于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至 ７ 月在伦敦

召开的外交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海员培训、发
证 和 值 班 标 准 国 际 公 约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ｋ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ｅａｆａｒｅｒｓ，以下简称 ＳＴＣＷ
公约）。 ＳＴＣＷ 公约旨在通过提高海员素质在

全球范围内确保船舶海上安全和保护海洋环

境。 中国于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８ 日缔结了该条约。
ＳＴＣＷ 公约也是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的法律

依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第 ９４ 届会议通过了

《极地规则》的安全部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国际海事

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第 ６８ 届会议通过了《极地

规则》的环保部分。 《极地规则》是针对极地地

区的有关船舶和人员安全、环境保护的国际规

则，建立在 ＳＯＬＡＳ 公约和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基础

上，并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极地规则》
包括安全强制性规定的 Ｉ－Ａ 部分和安全建议性

导则的 Ｉ－Ｂ 部分，以及环保强制性规定的 ＩＩ－Ａ
部分和环保建议性导则的 ＩＩ－Ｂ 部分。 《极地规

则》是中国有关船舶在北极海域航行时必须遵

守的国际规则。
在软法层面，国际海事组织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

和 ２００９ 年通过了《北极冰覆盖水域船舶航行指

南》（以下简称《北极航行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和

《极地水域船舶航行指南》 （以下简称《极地

航行指南》 ）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 两份指南为船舶在北极海域的

航行提供了建议性内容。 其中，《极地航行指南》
不仅明确了其所适用的北极和南极区域，还明确

了极地船级（Ｐｏ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的适用。 这些软法无疑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ｔ Ｓｅａ，
１９７４”， Ｊａｎ． １， １９８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ｕｓｔｌｉｉ．ｅｄｕ．ａｕ ／ ａｕ ／ ｏｔｈｅｒ ／ ｄｆａｔ ／ ｔｒｅａ⁃
ｔｉｅｓ ／ １９８３ ／ ２２．ｈｔｍｌ．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 ２ 条。
ＳＯＬＡＳ 公约附则第 １ 章第 ３、１２、１９ 条。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附则 Ｉ 第 ４ 章第 ２６ 条。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ｙ． １５，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ａ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７４ ／ ５２９ ／
ＥＤＯＣＳ－２０６８－ｖ１－ＡＣＭＭＳＥ０８＿ＫＩＲＵＮＡ＿２０１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 ａｎｄ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ｓｉｇｎｅ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１３０５１０．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６＆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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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极地规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①

表 １　 《极地规则》的遵守

船舶名称 船旗国 签发机构 签发时间

“北欧海盗”号

（Ｍａｇｎｅ Ｖｉｋｉｎｇ）
丹麦

挪威船级社和

丹麦海事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极地”号

（Ｓｔｒｉｌ Ｐｏｌａｒ）
挪威 挪威船级社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阿尔巴诺夫”号

（Ｓｈｔｕｒｍａｎ Ａｌｂａｎｏｖ）
俄罗斯 俄罗斯船级社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注：表 １ 指极地船舶证书（Ｐ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的签发机构和

签发时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挪威船级社网站等资料整理。

当前，已有北极国家遵守了《极地规则》（见
表 １）。 《极地规则》规定，“适用本规则的每艘

船舶均应船上携有一份有效的极地船舶证

书。”②各国船舶遵守《极地规则》这一规定主要

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签发极地船舶证书

的主体，包括主管机关、主管机关认可的个人或

组织。 《极地规则》规定，“本条证书应根据 ＳＯ⁃
ＬＡＳ 公约第 ＸＩ－１ ／ １ 条由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

个人或组织签发。 无论如何，主管机关对证书

负有全部责任。”③二是船舶获取极地船舶证书。
《极地规则》规定，“除 １．３．３ 所规定外，应在初次

或换证检验之后对满足本规则相关要求的船舶

签发极地船舶证书。”④另外，在检查船舶是否持

有有效极地船舶证书方面，港口国也会发挥相

应的作用。
就《极地规则》而言，北极国家的实践为中

国的参与提供了启示。 首先是船旗国主管机关

履约能力的加强。 《极地规则》生效后，北极航

行船舶的船级检验涵盖了对船舶建造、装备、船
员等的特殊要求。 丹麦作为发达国家，其主管

机关同样存在履约能力不足的问题。 例如，丹
麦的“北欧海盗”号（Ｍａｇｎｅ Ｖｉｋｉｎｇ）三用工作船

成为了《极地规则》生效前第一艘被确认遵守的

船舶。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挪威船级社代表船旗

国主管机关向“北欧海盗”号签发了极地船舶证

书，⑤用以证明该船遵守了《极地规则》的相关规

定。 也就是该船满足了在极地水域航行的必备

要求，包括可以在北极及其周边地区运营。 “北
欧海盗”号的实践表明了船级社和船旗国主管

机关合作可用于促进船旗国遵约。 当前，挪威

船级社和中国船级社等共 ９ 个船级社已成为丹

麦海事局认可的国际合作机构。 这些船级社还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与丹麦海事局签署了一份更

新协议，对它们与丹麦海事局合作的内容做出

了规定。⑥ 因此，中国船级社可以向本国船舶签

发极地船舶证书，同时可以与北极国家开展海

事服务合作。
其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 国际船级社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是促进海上安全标准提高，并与有关国际组织、
海事组织和世界海运业保持密切合作的非政府

组织。 ２００６ 年国际船级社协会颁布了《极地船

级要求》 （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ｉｐｓ），当中对极地船级做出了规定。 据此，《极
地规则》要求准备进入极地规定海域航行的船

舶申请极地船舶证书，其中将船舶分为三类：Ａ
类船舶是指专门设计在极地水域航行的，至少

可以抵抗中等厚度的当年冰的船舶 （ ＰＣ１ 至

ＰＣ５，ＰＣ１ 为最严重冰况，随数字递增冰况依次

递减）；Ｂ 类船舶是指 Ａ 类之外可以在极地水域

航行的，至少可以抵御较薄的当年冰的船舶

（ＰＣ６ 至 ＰＣ７）；Ｃ 类船舶是指设计用于行驶在

无冰水域的或冰厚程度低于 Ｂ 类所规定程度的

船舶。 “北欧海盗”号即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Ａ 类

船舶。 此外，船级社提供的服务通常含盖所有

新建造船舶和正在运营的船舶。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ｏｒｇ ／
ｂｌａｓｔ ／ ｂｌａｓｔＤａｔａＨｅｌｐｅｒ．ａｓｐ？ ｄａｔａ＿ｉｄ＝ ２９９８５＆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Ａ１０２４（２６）．ｐｄｆ．

《极地规则》Ｉ－Ａ 部分 １．３．１。
《极地规则》Ｉ－Ａ 部分 １．３．４。
《极地规则》Ｉ－Ａ 部分 １．３．２。
Ｓｉｍ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Ａｄａｍｓ， “ ＤＮＶ ＧＬ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Ｖｅｓｓｅｌ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ＭＯ Ｐｏｌａｒ Ｃｏｄｅ”， Ｆｅｂ． 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ｎｖｇｌ．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ｎｖ－ｇｌ－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ｆｉｒｓｔ－ｖｅｓｓｅｌ－ｔｏ－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ｉｍｏ－ｐｏｌａｒ－
ｃｏｄｅ－５８０９３．

Ｄａｎｉｓｈ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ａｎｉｓｈ Ｒ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Ｍａｙ． 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ｍａ． ｄｋ ／ Ｓｙ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ｅｒｉｎｇ ／ Ｓｙｎ ／ Ｋｌａｓｓｉｆｉｋａ⁃
ｔｉｏｎｓｓｅｌｓｋａｂｅ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ａｎｉｓｈＲ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 ｐｄｆ ＃ 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Ｏ％２０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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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日，德国 ＭＶ 造船集团（ＭＶ Ｗｅｒｆｔｅｎ）与挪威

船级社签约，将依据挪威船级社的新规则对其

新建游艇进行船级检验。 其中，游艇将按照《极
地规则》中 Ｂ 类船舶（ＰＣ６）的标准建造，设计用

于在北极、南极和热带地区的航行。① 中国船级

社于 １９８８ 年加入国际船级社协会，因而可以通

过该组织参与相关规则的实施。
最后是强化检查评估。 港口国控制指港口

所在国家根据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标准，对进

入其港口的外国籍船舶所实施的一种监督与控

制。 美国海岸警卫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报告显示，
“伯爵夫人”号（Ｍｏｎ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ｔｅｓｓ，该船船旗国

是坦桑尼亚）因其未能提供有效的船舶证书而

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扣留。② 港口国控制功能的

发挥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区域性组织，如巴黎备

忘录、东京备忘录和印度洋备忘录。 然而，当前

没有专门针对北极地区的港口国控制安排。 因

此，与港口国控制组织合作成为港口国强化检

查评估的重要路径。 例如，美国海岸警卫队早

在 １９８６ 年就开展了与巴黎备忘录的合作。 美

国港口国控制报告显示，１９９５ 年美国港口船舶

滞留量为 ５４１ 艘，确认抵港船舶量为 ７ ８４６ 艘，
滞留比率为 ６． ９０％。 ２００５ 年的船舶滞留量为

１２７ 艘，确认抵港船舶量为 ７ ８５０ 艘，滞留比率为

１．６１％。 ２０１５ 年的船舶滞留量为 ２０２ 艘，确认抵

港船舶量为 ８ ９２５ 艘，滞留比率为 ２．２６％。③ 可

以看出，较之于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美国

港口船舶滞留比率均有所下降。
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关于安全保障和环

境保护的一个重要事例是中国积极参与了《极
地规则》的制定。 例如，中国主张将“政府拥有

或由一个国家使用的，从事政府非商业服务的

船舶（公务船）豁免条款”写入规则草案，从而避

免许多国家的科学考察船在极地的科学考察活

动受到限制。④

中国今后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关于安全保障

和环境保护的主要路径包括，中国应履行船旗

国义务，如通过提供有效的极地船舶证书等确

保船舶遵守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同时，中国将

来可能成为经过北极航线船舶的重要目的港或

停靠港，因此中国可以依据这种条件来规范各

国船舶在北极海域的航行。⑤

三、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

关于搜寻和救助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关于搜寻和救助的

国际法依据主要是指适用北极的全球性条约，
如《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以下简

称 １９７９ 年《救助公约》）。 此外还涉及专门针对

北极的区域性条约《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以下

简称《搜救协定》）。
在适用北极的全球性条约层面，国际海事

组织在 １９７９ 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会议上制定

了 １９７９ 年《救助公约》，以促进搜寻营救海上遇

险人员的国际合作。 中国于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缔结了该条约。 １９７９ 年《救助公约》多项规定

涉及国际合作。 该条约第 ３ 章分别对国家之间

的合作以及与航空服务的协调做出了规定。⑥

在一般性规定方面，“各缔约方须协调其搜救组

织，在必要时其搜救工作应与邻近国家相配

合。”在要求方面，缔约方的当局希望其救助单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ｏｒｔＮｅｗｓ ＩＡＡ， “ ＭＶ ＷＥＲＦＴＥＮ Ａｗａｒ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Ｙａｃｈｔｓ ｔｏ ＤＮＶ ＧＬ”， Ｄｅｃ． １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ｎ．ｐｏｒｔｎｅｗｓ．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３１１７９ ／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ＭＯ Ｒｅ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ｃｏ． ｕｓｃｇ． ｍｉｌ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９ ／
ＤＣＯ％ ２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５ｐ ／ ＣＧ － ５ＰＣ ／ ＣＧ － ＣＶＣ ／ ＣＶＣ２ ／ ｐｓｃ ／ ｓａｆｅｔｙ ／ ｄｅ⁃
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６０５ＳＯＬＡＳ０１．ｐｄ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９９８ － Ｐｒｅｓ⁃
ｅｎｔ）”， Ｍａｙ． 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ｃｏ． ｕｓｃｇ． ｍｉｌ ／ Ｏｕ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ｔ－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Ｇ－５Ｐ ／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Ｇ － ５ＰＣ －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Ｖｅｓｓｅｌ －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Ｐｏｒｔ－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 ．

杨剑等著：《北极治理新论》，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４３ 页。

白佳玉、李俊瑶：“北极水域航行中港口国控制的适用与

国家实践”，《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０ 页。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１９７９”， Ｎｏｖ． ２１，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ｌａｗｇｕｉｄｅ．ｃｏｍ ／ ｃｏｎｖｅｎ ／
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ｃｕｅ１９７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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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入或越过另一缔约方领海或领土者，须向

该另一缔约方的救助协调中心或经该缔约方指

定的其他当局发出请求。① 在建议方面，各缔约

方应与邻近国家就合办设施、建立共同程序、进
行联合训练及演习等事项签订搜救方面的

协议。②

《公约》在公海和“区域”部分的相关规定

也适用中国参与北极搜救活动。 《公约》第 ９８
条对缔约国在公海救助的义务做出了规定。 一

方面，每个国家应救助在海上遇到的任何有生

命危险的人。③ 另一方面，沿海国应在情况需要

时通过相互的区域性安排与邻国合作。④ 因此，
中国在履行北极公海救助义务的同时，也可以

开展与沿海国的区域合作。 《公约》第 １４６ 条还

规定，“关于‘区域’内活动，应采取必要措施，以
确保切实保护人命。”为此，管理局应采取相应

措施。⑤ 中国是管理局的当然成员，⑥因而有义

务向“区域”内作业人员提供搜救服务。
此外，中国于 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 ２９日缔结了《国际

救助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ａｌｖａｇｅ）
（以下简称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１９８９ 年《救
助公约》包括总则、救助作业的实施、救助人的

权利、索赔与诉讼、最后条款五章内容。⑦ 其中

第 ２ 章分别规定了救助人的义务及所有人和船

长的义务、沿海国的权利、提供救助的义务、合
作四个方面的内容。 就北极航运治理而言，中
国应履行救援在海上有丧生危险的任何人员的

义务，在对诸如允许遇难船舶进港或向救助人

提供便利等有关救助作业的事项做出规定或决

定时，应考虑救助人、其他利益方同当局之间合

作的需要。⑧

可见，这些全球性条约不仅阐明了船旗国

的救助义务，还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据

此，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既可以履行相关搜

救义务，也可以与北极国家（特别是邻国俄罗

斯）开展在北极海域的联合搜救行动。
在专门针对北极的区域性条约层面，２０１１

年北极国家签署了《搜救协定》，这也是首个专

门针对北极航运治理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制

度。⑨ 《搜救协定》正文部分就海空搜救行动的

开展、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以及争端解决􀃊􀁉􀁒等事项

做出了规定，缔约国的搜救区域和搜救机构也

分别在附则和附录中列出。 《搜救协定》第 １８
条规定，“必要时，缔约国可以依据现有国际协

定，与可能对搜救行动作出贡献的非本协定缔

约国发展合作。”因而中国可以与缔约国展开协

作，对北极海上遇难船舶实施救助，尤其是对在

该区域航行的中国船只的救助。􀃊􀁉􀁓 同时，《搜救

协定》序言指出了考虑《公约》的相关规定，因此

也应包括沿海国与邻国的合作。
《搜救协定》缔约国的实践同样为中国参与

北极航运治理提供了启示。 一方面是中国可以

通过该条约开展与北极国家的区域搜救合作。
另一方面是中国可以通过北极理事会参与该条

约的实施。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韩国渔船“五龙川” 号

（Ｏｒｙｏｎｇ ５０１）在白令海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捕鱼

时遇难。􀃊􀁉􀁔 事发后，位于阿拉斯加朱诺的美国海

岸警卫队第 １７ 海岸巡防区指挥中心收到了该船

遇难信息，而后立即与俄罗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

取得联系，美国和韩国的搜救力量随后进入了该

事发地点。 在“五龙川”号联合搜救行动中，俄罗

斯和美国遵守了《搜救协定》，非缔约国韩国同样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１９７９ 年《救助公约》３．１．１ 和 ３．１．３。
１９７９ 年《救助公约》３．１．８。
《公约》第 ９８ 条第 １ 款 ａ 项。
《公约》第 ９８ 条第 ２ 款。
《公约》第 １４６ 条。
《公约》第 １５６ 条第 ２ 款。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ａｌｖａｇｅ， １９８９ ”， Ｎｏｖ． ２１，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ｌａｗｇｕｉｄｅ．ｃｏｍ ／ ｃｏｎｖｅｎ ／ ｓａｌｖａｇｅ１９８９．ｈｔｍｌ．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第 １０、１１ 条。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１， ｈｔ⁃
ｔｐ： ／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 ／ ｅｐｐｒ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ＳＡＲ－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ｅｄ－ｔｅｘｔ－ＥＮ－ＦＲ－ＲＵ．ｐｄｆ．

《搜救协定》第 ７、９、１７ 条。
范厚明等：“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之海上救助的必要性及路

径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 页。

Ｍｉａ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ｂｅｌｌｙ ｏｆ Ｏｒｙｏｎｇ ５０１’ ｓ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ｃ．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ｙ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９ ／ 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ｂｅｌｌｙ－
ｏｆ－ｏｒｙｏｎｇ－５０１ｓ－ｓｉｎｋｉｎｇ ／ ．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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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该次搜救行动。① 此外，缔约国遵约还体

现在北极联合搜救演习的举行，②如 ２０１１ 年北

极国家在加拿大怀特霍斯（Ｗｈｉｔｅｈｏｒｓｅ）举行了

首次联合搜救演习。③

然而，缔约国在遵约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在建立透明信息系统方面。 为实现良好

遵约水平，条约需要透明的信息系统，而这通常

需要秘书处等机构性安排。 但《搜救协定》除缔

约国会议外并没有设立此类机构（如秘书处、委
员会或工作组），也没有关于决策过程的规定。④

那么，对于“五龙川”号联合搜救行动的评估，是
否邀请参与搜救的非缔约国？⑤ 另外，缔约国搜

救部门还表现出了非军用和军用相结合的特

征，这也会影响数据收集和分析评估工作的开

展。 例如，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五大武装力

量之一，但却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而非美国

国防部。 在战时，美国海岸警卫队会划归为美

国国防部（美国海军）。 《搜救协定》多项规定

涉及知识信息共享，所以缔约国在相关部门间

能否确保共享知识信息的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当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次是在履约能力方面。 破冰船是各国开

展北极海域搜救行动的设备之一。 但目前美国

仅有一艘重型破冰船“北极星”号（Ｐｏｌａｒ Ｓｔａｒ）服
役，而该船的使用寿命最多延长至 ２０２３ 年。 这

将限制美国的搜救能力。 此外，由于覆盖范围

不足且缺少可用的实时气象信息，远程监控和

检测技术（如卫星通信）在北极的应用还很有

限。 《搜救协定》第 １２ 条第 １ 款规定，“如果没

有其他规定，由于履行本协定而产生的开支由

缔约国承担。”这就表明《搜救协定》没有为缔约

国开展资金和技术合作提供依据。
鉴于此，缔约国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 在

检查评估方面，加拿大和丹麦在北极联合搜救

演习后分别向北极理事会突发事件预防反应工

作组提交了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丹麦在北极理

事会高官会议上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报告，当中

提到的三个事项就都涉及《搜救协定》的实施。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突发事件预防反应工作组已将其

职责扩大到了搜救议题，并确认了该工作组在

与北极理事会工作相关联的搜救行动中的作

用，其中就包括对《搜救协定》工作的跟进。⑦ 值

得注意的是，北极理事会虽以保护北极地区的

环境为宗旨，但其下设工作组工作也含盖了航

运治理。 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成为北极理事会正

式观察员国，可以参加北极理事会高官会议的

有关活动，也可以同突发事件预防反应等工作

组建立工作关系。⑧

在能力建设方面，北极国家已与欧盟开展

了合作。 通过“北极足迹和政策评估项目”（Ｔｈｅ
ＥＵ Ａｒｃｔｉｃ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ｊｅｃｔ），欧盟提升了与北极国家分享信息的水平。
这些信息包括监测与观察、遥感、科研信息以及

北极社会传统知识等方面。⑨ 此外，挪威和瑞典

已拥有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陆上基础设

施。 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进行覆盖全球的

导航和定位，因此可用于北极海域的联合搜救

行动。 然而，与环境治理中的监测和信息收集不

同，时效性是海空搜救行动的优先考虑因素，这
就对卫星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中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其所具有的导航和

定位功能可为中国参与北极搜救做出贡献。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遵守涉及的规定包括《搜救协定》第 ７ 条第 ３ 款 ｆ 项、《搜
救协定》第 ８ 条第 １ 款和《搜救协定》第 １８ 条等。

相关规定体现在《搜救协定》第 ９ 条第 ３ 款 ｄ 项，“缔约国

促进搜寻和救援领域的合作，并且注重联合行动，特别是：（ ｄ）开

展联合搜救演习和训练。”
联合搜救演习包括桌面推演（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ｈｉｈ⁃Ｍｉｎｇ Ｋａｏ，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Ｓ． Ｐｅａｒｒｅ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Ｈａｒｄ Ｌａｗ Ｂａｓｉ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８３６．

相关规定体现在《搜救协定》第 １１ 条，“在完成大型联合

搜救行动之后，缔约国搜救部门可以对该协调国家指挥下的行动

进行联合分析。”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Ａ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Ｍａｙ．

２６－２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ｅｐｐｒ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ＳＡ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ｖａｌｂａｒｄ．ｐｄ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ＣＭＭＣＡ０９＿Ｉｑａｌｕｉｔ ＿２０１５＿ＥＰＰＲ＿ｏｎｅ －
ｐａｇｅｒ ＿ Ｉｑａｌｕｉｔ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 Ａｐｒ． ２４ － ２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 ／ ｅｐｐｒ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ＡＣＭＭＣＡ０９＿Ｉｑａｌｕｉｔ
＿２０１５＿ＥＰＰＲ＿ｏｎｅ－ｐａｇｅｒ＿Ｉｑａｌｕｉｔ＿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ｐｄｆ．

陆俊元、张侠著：《中国北极权益与政策研究》，时事出版

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２６－２２７ 页。
杨剑：“北极航道：欧盟的政策目标和外交实践”，《太平

洋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４９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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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通过梳理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国际法依

据可以看出：首先，《公约》是中国参与北极航运

治理的核心法律依据。 一方面，中国可以依据

《公约》在北极海域行使航行权利；另一方面，
《公约》就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以及救助义

务做出的规定也是中国参与相关活动国际法依

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俄罗斯、加拿大、美
国、丹麦和挪威于 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伊鲁利萨特

宣言》也强调了海洋法在北极地区的适用。① 美

国虽然不是《公约》缔约国，但其一直视《公约》
多数条款为习惯国际法，为其所适用。 其次，国
际法的形成显现出了软法向硬法过渡的特征。
国际海事组织首先制定了《北极航行指南》和

《极地航行指南》两份软法性文件，然后在成员

国实践基础上制定了《极地规则》。 其中，极地

船级等规则的适用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

表明软法可以作为硬法产生的基础条件。 再

次，国际法的形成显现出了全球性条约区域化

的特征。 《搜救协定》可视为 １９７９ 年《救助公

约》的“区域版”，即通过划分北极搜救区域和明

确北极国家搜救义务促进各国在北极的合作。
最后，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和完善受到了

国际组织的影响。 以《极地规则》为例，在解决

极地冰区航行需要足够大的主机功率和保持一

定水平的能效设计指数的矛盾中，国际船级社

协会提出的最大主机功率要求就得到了广泛支

持。② 另外，依据国际船级社协会规则对船舶进

行分类也为《极地规则》的实施提供了灵活性。
基于此，我们就中国充分利用相关国际法

依据，积极参与北极航运治理做出如下思考：
第一，加强与北极国家合作。 俄罗斯和加拿大

都将开发北极航道作为北极战略的主要目标。
为此，他们需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例

如，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俄罗斯正寻求

亚洲国家作为北方海航道的潜在投资者。③ 因

此，中国应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强调利用北极

航道对北极国家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 此外，

中国可以通过向北极国家提供海事服务以及

开展与北极国家的区域合作参与北极航运

治理。
第二，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 为维护全人

类共同根本利益及解决跨国界的各种区域性与

世界性难题，各国需要彼此协调。④ 国际海事组

织和国际船级社协会是中国参与北极航运治理

的重要平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国际船级社协

会与国际海事组织签署了共识备忘录，肯定了

国际船级社协会在国际海事组织中的技术咨询

地位。 因而中国可以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在相

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和完善中发挥更

大影响。
第三，提升本国履约能力。 从船旗国层面

来看，一方面中国应确保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
如提供有效极地船舶证书；另一方面，中国也应

确保履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如本国

的法律和规章对悬挂本国旗帜的船只所规定的

处罚应足够严厉，以防阻违反行为在任何地方

发生。⑤ 从港口国层面来看，亚太地区是北极航

行船舶出发港和目的港的重要所在地，针对这

一区域的专门性指南或指导需要在东京备忘录

下建立。⑥ 中国是东京备忘录成员国，可以通过

该组织提升本国的港口国控制水平。 同时，港
口国控制的加强涉及制度程序和检查队伍等多

个方面，开展双边合作也是完善这一措施的重

要路径。 此外，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破冰船等

搜救设备的资金投入，为参与北极搜救提供必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ｌｕｌｉｓｓａ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 １５，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ｏｃｅａｎｌａｗ．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ａｒｃｔｉｃ ／ Ｉｌｕｌｉｓｓａｔ＿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杨剑等著：《北极治理新论》，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４４ 页。

Ｃａｍｉｌｌａ Ｔ． Ｎ．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Ｅ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Ｋｌｉｍｅｎｋｏ，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ＳＩＰＲ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４６，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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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
第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虽然现阶段中

国北斗系统对外合作集中在东南亚和南美的发

展中国家，但随着该系统实现全球覆盖，中国可

以开展与北极国家的合作。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具有短报文通信的通讯功能，而且在所覆盖的

范围内没有通讯盲区。 这是北斗系统与美国、
俄罗斯、欧洲的卫星导航系统相比所体现的最

大优势。① 因而该系统可以为各国船舶在北极

海域航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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